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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品名称：山豆根

生产单位/产地：安国市远光药业有限公司

检验目的：监督检验复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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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 明

一、 如对本报告有异议，请于收到报告之日起7日内以书面形式提

出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二、 本报告所出具的数据和结论是对来样所检项目的检验结果。

三、 本报告不得涂改、增删。

四、 未加盖我院检验报告专用章的报告书无效。

五、 未经我院书面同意，本报告不得用于广告、评优及商业宣传。

六、 本电子检验报告与传统纸质检验报告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七、 封面二维码为检验报告唯一防伪标识，可通过扫描二维码进

行查询。如与本检验报告信息不一致的，以二维码扫描查询

到的信息为准。

地址邮编： 北京市东城区天坛西里2号（100050）

北京市大兴区华佗路31号（102629）

电 话：

传 真：

010-53852452

010-5385242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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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品名称 山豆根 检品编号 ZF0203202315290

生产单位/产

地

安国市远光药业有限公司 批 号 175220601

供样单位 绍兴市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 规 格 /

检验目的 监督检验复验 剂型/型号 中药饮片

检验项目 【性状】、【鉴别】（2）薄层

色谱

包装规格 /

收样日期 2023年11月9日 生产日期 /

检品数量 100g 有效期 /

检验开始日期 2023年11月10日 检验结束日

期

2023年11月23日

检验依据 《中国药典》2020年版一部

检验项

目

【性状】

【鉴别】

（2）薄层色

谱

标准规定

应具标准规定的性状特征

应检出与山豆根对照药材和苦参碱、

氧化苦参碱对照品相应的斑点

以下空

白

检验结果

具标准规定的性状特征

检出与山豆根对照药材

和苦参碱、氧化苦参碱

对照品相应的斑点

备注：申请复验单位：安国市远光药业有限公司。原报告书编号：YPY202301060。

检验结论 本品按《中国药典》2020年版一部检验上述项目，结果符合规定。

授权签字人 签发日期 2023年11月30日


